
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

2017年部门预算

一、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概况

（一）主要职能

1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生态保护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

并据此制定适合本区的管理规定和措施，实行依法管理。

2、负责本区范围内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规划编制、报批及组织

实施工作。

3、牵头组织本区范围内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、利用。

4、负责本区范围内建设项目的控制和宏观管理。

5、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本区范围内的水资源、水环境保护，

加强对陈蔡水库的管理，保证水库和居民用水安全。

6、会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东白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。

7、会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本区范围内的森林资源保护和森林

环境建设，协同有关镇和部门做好相关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。

8、会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本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的监督管理和合理利用。

9、综合协调公安、国土、建设、规划、旅游、工商等部门和镇政

府的关系，加强对本区范围内相关工作的宏观指导。

10、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部门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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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包括：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本级预算。

二、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部门预算安排情

况说明

（一）收入预算总体安排情况

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收入预算 334.97万

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32.97万元，占 99.40%；财政专

户管理资金 2.00万元，占 0.60%。

（二）支出预算总体安排情况

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支出预算为 334.97

万元。

1.按支出功能分类，包括：行政单位医疗 5.50万元、事业单位医

疗 3.66万元、行政运行 171.14万元、旅游宣传 50.00万元、其他旅

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 80.34万元、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.00万元、

住房公积金 18.61万元、购房补贴 0.72万元。

2.按支出用途分类，包括：人员支出 192.93万元，日常公用支出

17.04万元，项目支出 125.00万元。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

1.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

1.1.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

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332.97万元，比 2016年预算数减

少 16.86万元，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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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

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9.16万元，占 2.75%；商业服务业

等支出（类）304.48万元，占 91.44%；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19.33万

元，占 5.81%。

1.3.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

1.3.1.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

行政单位医疗（项）事务 5.50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本级的医疗保险费

用。

1.3.2.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

事业单位医疗（项）事务 3.66万元，主要用于下属事业单位的医疗保

险费用。

1.3.3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支出（款）行

政运行（项）事务 171.14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本级和所属事业单位的

人员经费、日常办公运转经费等基本支出。

1.3.4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支出（款）旅

游宣传（项）事务 48.00万元，主要用于生态旅游保护和开发宣传推

介等项目支出。

1.3.5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支出（款）其

他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（项）事务 80.34万元，主要用于编外人员

经费、国有山林保护、水源清洁保护及斯氏古民居建筑群保护、景区

管理等项目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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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.6.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款）其

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项）事务 5.00万元，主要用于警务综治费支出。

1.3.7. 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

事务 18.61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本级和所属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

定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。

1.3.8. 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

事务 0.72万元，主要用于机关本级和所属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

向职工发放的购房补贴。

1.4.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

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209.97万元，其中：

人员经费 192.93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

社会保障缴费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、医疗费、奖励金、住房公积金、

购房补贴；

公用经费 17.04万元，主要包括：工会经费、其他交通费用、其

他商品和服务支出、办公设备购置。

1.5.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
1.5.1.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根据市外办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

计划和实际工作需要临时追加安排。

1.5.2.公务接待费：2017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 1.00万元，比

上年执行数增长 72.41%。主要用于接待媒体接待、旅游宣传、招商引

资等支出。2016年度实际执行 0.58万元，考虑到 2017年旅游宣传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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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拓展、招商引资力度加大，本年度公务接待预算安排同 2016年度预

算保持一致，即不增长。

1.5.3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：2017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

运行维护费预算 0.00万元，比上年执行数下降 100.00%。减少的主要

原因是公车改革后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。

2. 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2017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。

（四）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1.机关运行经费

2017年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本级的机关运行经费

财政拨款预算 17.04万元。

2.政府采购情况

2017年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政府采购预算总额

25.21万元，其中：政府采购货物预算3.21万元、政府采购服务预算22.00

万元。

3.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

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，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共

有车辆 2辆，其中，一般公务用车 1辆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1辆。

2017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上大型设

备。

4.绩效目标设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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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诸暨市东白湖生态旅游区管理委员会项目支出 40.00%已

实行绩效目标管理，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50.00万元。

三、名词解释

1.财政拨款收入：本级财政部门当年拨付的财政预算资金，包括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。

2.财政专户管理资金:教育收费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。

3.专户管理其他资金：预算单位组织非税收入中“不纳库”部分

除“教育收费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收入”外的其他全部收入。

4.单位结余资金：指单位支出预算工作目标已完成，或由于受政

策变化、计划调整等因素导致项目中止、撤销或因超过指标管理年限

形成的剩余资金。

5.基本支出：指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正常运转，完成日常工作任务

所发生的支出，包括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支出。

6.项目支出：指预算单位为完成其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

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

7.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行政

单位医疗（项）：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

费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离

休人员、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。

8.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（类）行政事业单位医疗（款）事业

单位医疗（项）：指财政部门集中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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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，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，按国家规定享受离

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。

9.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支出（款）行政运

行（项）:指行政单位（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）的基本支出。

10.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支出（款）旅游

宣传（项）：指在境内外开展各类旅游宣传促销活动的支出，包括驻外

机构宣传费、境外宣传促销费，境内宣传促销费，海外记者及旅行商

接待费，旅游宣传品制作费及设备购置费等。

11.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旅游业管理和服务支出（款）其他

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（项）：指除上述项目以外其他用于旅游业管理

与服务方面的支出。

12.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类）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款）其他

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（项）：指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中除上述项目以外

的其他支出。

13. 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住房公积金（项）：

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

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

14. 住房保障支出（类）住房改革支出（款）购房补贴（项）：指

按房改政策规定，行政事业单位向符合条件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）、军

队（含武警）向转役复员离退休人员发放的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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